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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評審報告乃由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局）根據《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第

592 章）賦予其「評審當局」的職權而發出。本報告述明其評定、評定的有效期以及規限評

定之效力的條件或限制。 
 

1. 簡介 
 
1.1 香港聖公會青年就業綜合服務中心的培訓宗旨為協助社區人士就業需要，並

提供「一站式」就業輔導服務，使其能成功地按個人之就業取向，積極投入

就業市場。  
 
1.2 受香港聖公會青年就業綜合服務中心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Youth 

Employment Integrated Service Centre] (以下簡稱為 “營辦者 ”) 所託，評審

局乃根據訂立的服務協議書內列明之職權範圍以及相關之評審指引，為營

辦者進行評審，以評定其是否有能力達致所聲稱的目標，並營辦達到資歷

架構第 1 至 3 級標準的進修課程。  
 
1.3 評審小組已於 2015 年 2 月 6 日與營辦者會面。  
 
 
2. 評審局之評定 
 

評審局在充分考慮評審小組之建議後，作出以下評定： 
 
2.1 初步評估 
 

 批准 
 

營辦者名稱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Youth Employment 
Integrated Service Centre 
香港聖公會青年就業綜合服務中心 

營辦者地址  Room 601-617, 6/F, Kui On House, Wo Lok Estate, 
Yuet Wah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九龍觀塘月華街和樂邨居安樓 6 樓 601-617 室 

資歷架構級別

範圍  – 營辦

者可在範圍內

開辦通過評審

的課程  

第 1 至 3 級  

「初步評估」

資格兩年有效

期的開始日  

2015 年 4 月 1 日 

「初步評估」

資格範疇  
只限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開辦僱員再培訓局已通過評審

的課程。  

備註   獲評審資格的營辦者，必須於「初步評估」的兩年有效

期內開辦獲評審資格之課程，否則該「初步評估」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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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將會失效。  
 
 
3. 重大修改 
 
3.1 於有效期內，如營辦者在未經評審局批准的情況下作出重大修改，評審資格將會失效。 
 
 
4. 資歷名冊 
 
4.1 通過評審局質素保證程序的資歷均可上載到資歷名冊，並獲資歷架構認可。課程營辦者

或資歷頒授機構如欲於資歷名冊上載已通過質素保證的資歷，須向評審局相關部門另行

提出申請。 
 
4.2 學員在登記有效期內入讀相關通過評審的進修計劃，修畢有關進修計劃並獲得載於資歷

名冊的相關資歷，其資歷方為資歷架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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